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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新竹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」 

第一三六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

一、時      間：中華民國 101 年 7 月 31 日上午 10 時 0 分 

二、地      點：新竹市政府都市發展處(二樓會議室) 

三、主  持  人：吳副主任委員宗錤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黃愛婷 

四、出列席單位：詳簽到簿 

五、報告事項： 

(一)新竹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第一三五次委員

會議決議辦理情形 

都市發展處報告：略。 

決議：除預審案(一)決議所載「有關歷史街區之容積移轉原則」 乙 

     節(決議事項第4點)，經委員討論擬再修訂(如下表)，另請

業務單位先予轉知委員確認，俾憑依規辦理後續發布相關事

宜。餘審議案原則同意備查。 
      

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送出基地條件 計算方式 

一 

1.歷史街區內未開闢未取得之

公共設施者(包括計畫道路)。 

2.經認定為古蹟及歷史建物者。 

3.配合本府重大建設之未取得

公共設施者。 

送出基地之土地面積×（申請容

積移轉當期送出基地之公告土

地現值／申請容積移轉當期接

受基地之公告土地現值）×接受

基地之容積率 x 100％。 

二 

1.未開闢之公共設施，且非屬配

合本府重大建設者。 

2.歷史街區範圍外15公尺以上

計畫道路。 

送出基地之土地面積×（申請容

積移轉當期送出基地之公告土

地現值／申請容積移轉當期接

受基地之公告土地現值）×接受

基地之容積率 x 50％。 

備註: 

1.上述重大建設係指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一項第四款之規定辦理者。 

2.基地可移入容積之合計值 (第一、二項合計)，不得超過依規接受基

地容積移轉上限。 

3.「新竹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」得考量其完整性

及貢獻度審定。 

4.本審議原則除提供委員會審議參考外，申請人應依都市計畫容積移 

  轉相關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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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報告案： 

(一)「佳成建設新竹市光武段 751-5、1082 等 2 筆地號店舖集合住宅新

建工程(第一次變更設計)」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案 

都市發展處報告：略。 

決議：原則同意追認。  

(二)「佳陞建設新竹市信義段 721 地號土地集合住宅新建工程」都市

設計審議報告案 

都市發展處報告：略。 

決議：原則同意追認。 

(三)「新科開發新竹市東明段 517-1 地號等 9 筆土地店鋪、辦公室、

集合住宅新建工程」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案 

都市發展處報告：略。 

決議：原則同意追認。 

(四)「沈福勝新竹市東門段三小段 162 等 8 筆地號電子遊戲場新建工

程」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案 

都市發展處報告：略。 

決議：原則同意追認。 

七、審議案：  

(一)「富宇建設新竹市國道段 1012〜1019 等 8 筆地號店舖、集合住宅

新建工程」都市設計審議案 

設計單位報告：略。 

討論：略。 

決議： 

本案依下列委員及相關單位意見修正後，再提送委員會審議： 

1.本案開放空間與綠帶介面銜接處理，其友善程度、關連性稍弱，

請妥適改善並避免因基地內通路阻隔連續性。 

2.本案地下開挖率高，致為符植栽覆土深度，而於慈雲路設置較

高植栽槽，影響沿街面之環境景觀。 

3.屋頂層景觀規劃未明，另陽台綠化採盆栽及中庭規劃等，皆不

盡理想，對住戶或外部空間亦不友善。 

4.有關停車獎勵適法(新、舊法)部分，其報告書檢討內容前後未

一致(如：P.4-7/新法、申請建築物增設停車空間獎勵容積/舊

法)，請查明檢討修正。 

 

 



第 3 頁，共 8 頁 

   5.有關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部分，經查由六米基地內通路進入 

 ，其本案四棟外牆開口距離道路超過 11 公尺，應規劃可供雲梯 

消防車操作救災活動之空間，請依「劃設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 

間指導原則」規定檢討，並於圖面標示相關尺寸(如：通路淨寬 

(高)、救災活動空間等)。 

        6.商場汽車出入口之緩衝空間顯不足，請檢討妥適留設，以維行

車安全。 

        7.有關店舖(1)配置採銳角規劃顯不友善，且不利行人通行，建請

退縮規劃小型廣場，以塑造較佳景觀。 

        8.有關公共藝術雕塑品建議宜設於街角處。 

 9.廣場式開放空間(無頂蓋)處採硬鋪面處理乙節，請檢討其基地 

保水是否符合相關規定，並補充說明其設計構想。 

 10.有關 6ｍ*12ｍ緩衝空間可否設置於基地內通路乙節，請釐清說

明。 

        11.本案植栽綠化較少，請加強整個景觀植栽計畫，並檢附相關圖 

           說。 

12.有關第二層公共人行通道轉角處，建議規劃友善空間(垂直通 

   道)可連絡一、二層之商業購物行為之。 

        13.本案申請多項獎勵容積，且開放空間規劃誠懇度低，請具體說 

           明對都市環境之貢獻度。 

        14.本案開放空間規劃手法，顯內部化且不利公眾使用，建議往外 

           部設計之。 

        15.有關P.4-20綠覆率檢討所載C1、C2、C3乙節，請於圖面標明位 

           置，如為圖面所示三區塊者，查於保水層檢討視為透水層，惟 

           又為車道使用，其做法是否恰當，請檢討之。 

        16.基地西側之喬木植栽株距3米較密，其綠覆面積以36㎡計算顯 

           不合理，請檢討改善。 

        17.有關屋突二層之空橋部分，請檢核其結構系統。 

        18.有關交通分析請確實評估，本案主要為住宅使用，故其「進入 

           旅次」由竹北方向與「離開旅次」方向往新竹市，其方向不一 

           顯非合理，另「進入旅次」以光復路576巷規劃，該路幅不大， 

           請檢討其適宜性。 

        19.有關△V5配合開發時程獎勵乙節，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。 

        20.請釐清本案申請建造執照之時間，另請說明申請建造補正期限 

           之目的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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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21.交通處意見： 

           (1) 本案本處前次送審時建議停車場樓層間引道之地面指 

               向線應按「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」規定繪設， 

               惟於報告書 P4-9～13 機車停車場樓層間引道及其連接車 

               道仍未見地面指引標線繪設，另機車車道坡度未於圖面標 

               示，請檢視改善之。 

           (2) 前意見有關停車場內設置警示燈部分，P3-20 地面層汽機 

               車停車場出入口處已繪設，惟地下樓層部分均未見於相對 

               應圖說，請修正。 

           (3) 前意見有關獎勵停車空間納入相關管理規約部分，仍未見 

               相關文字加註於公寓大廈管理公約。 

           (4) P5-13 交通管制措施有關管理員於尖峰時段協助車輛進出 

               及協助停車管理部分，建請一併加註於公寓大廈管理公約。 

22.都市發展處意見： 

           (1) 最小建築基地（3000 m2，臨接慈雲路寬度>25 m）：查核表 

               (P1-3 頁)應依規定檢討（請勾選「是」並說明鄰慈雲路寬 

               度且於圖面標示尺寸。 

           (2) △V2 提供公益服務設施使用：請檢附本府目的事業主管機 

               關同意之證明文件。 

           (3) 請檢視地下一層鄰近機車道之機車位配置(如：編號 395 

               ～397)，並予妥適改善，以利車行安全。 

           (4) 有關 P.0-1～P.0-3 修正辦理情形對照表部分，查所列意 

               見係相關單位之初審意見，故辦理情形回應「感謝委員意 

               見」乙節，請予刪除。 

           (5) P.1-3-1～P.1-7 所屬計畫書規定之管制項目查核表，請確實 

               檢核並簽證。 

            (6) P.3-17「…街道家具…」文字誤植部分，請修正。 

            (7) 有關容積移轉函所載接受基地乙節，經查與所提送審議                

之基地筆數及面積未符，請檢討並補充說明之。 

            (8) 本案之八公尺帶狀式開放空間兼交通緊急通道與西側舊市

區之串連空間，請一併標示之。 

(二)「福軒建設新竹市東光段 22 地號等 1 筆集合住宅新建工程」(變

更設計)都市設計審議案 

設計單位報告：略。 

討論：略。 

決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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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本案依下列委員及相關單位意見修正後通過： 

(1) 本案涉及相關新舊法規適用乙節，建請依中央法規標準法

相關規定檢討辦理。另基地合併增加 1.53 ㎡部分，亦請考

量並依規檢核。 

(2)交通處意見： 

   本次變更設計汽車停車位實設數不變，機車減少68部(以一 

   戶一車位)，尚在原核定交通影響範圍內，本處原則無意見。 

(3)都市發展處意見： 

   ○1 本案前於101年2月核定之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書中，係依據 

     本府100年10月21日發布實施「變更新竹科技特定區計畫 

     細部計畫(開發獎勵要點、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都市 

     設計準則)專案通盤檢討書」相關規定辦理查核，有關此 

     次變更設計所附查核表(第4-1頁)，部分項目未依上開規 

     定內容辦理，請上網下載最新查核表，並製作變更設計前 

     後查核對照表。 

   ○2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： 

     A.土地使用強度及允許使用組別：第4-6頁允許使用組別 

 請依「變更新竹科技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(開發獎勵要 

 點、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都市設計準則)專案通盤 

 檢討書」規定查核。文字誤植請一併修正(時程獎勵為 

 1%非3%、低建蔽率獎勵為△V7非△V6)。 

               B.院落（最小後院深度1.5m）：請依規釐清後面基地線並 

                 檢討最小後院深度。 

               C.停車空間設置標準： 

                 a.法定停車車位：請逕依「建築技術規則」之1.2倍規 

                   定檢討留設。 

                 b.機車停車車位：本案規劃266住宅單元，依規至少需 

                   設置266法定機車停車位。 

             ○3 開發獎勵： 

               A.開發時程之獎勵：有關開發時程之認定，以建造執照申 

                 請送件之時間為準，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。並請一併修 

                 正第4-7頁相關內容。 

               B.綜合設計放寬及增設停車空間獎勵：請逕依「建築技術 

                 規則」、「新竹市建築物增設停車空間鼓勵要點」及本府 

                 訂定相關規定辦理。 

             ○4 基本資料書表： 

               A.請補充變更前之建築計畫資料表，以利圖面審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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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B.建築計畫資料表： 

                 a.查表所載之容積移轉面積(2832.26㎡)與P.0-11核可 

                   之移入容積(2829.21㎡)未符，請查明修正。 

                 b.「送審類別」及「綜合設計放寬規定(△V1)」欄位填 

                   載有誤，請修正。 

                 c.「案件送審範圍及條件說明」欄位，請加註「新竹市 

                   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作業程序」第六點 

                   規定。 

                 d.「獎勵類型及獎勵面積額度適用」欄位，請依申請之 

                   各項開發獎勵詳列。 

                 e.「建築臨街面材質」欄位，建請依變更後材質修正。 

               C.資料表、查核表之案名與報告書封面所載不一致，請確 

                 認修正。 

             ○5 敷地及開發計畫： 

               A.有關P.3-35變更後透視圖並未更新，請修正。 

               B.有關土地開發許可函尚有部分地號闕漏，請查明補充之。 

             ○6 相關法令檢討查核： 

               A.有關所屬計畫書規定之管制項目表列(附表三)，請至本 

                 府都市發展處網站下載最新查核表，並逐項檢核填載。 

               B.P.4-1 查核表之總樓地板面積與「建築計畫資料表」所 

                 載未符，請查明修正。 

               C.有關所屬計畫書規定之管制項目查核表之「應辦理都市 

                 設計審議地區」、「建築基地汽車出入」欄位填載有誤， 

                 請查明修正。 

               D.請檢視申請「建蔽率降低規定者之獎勵容積」是否符合 

                 其規定，並檢附相關圖說說明調降建蔽率所增加之法定 

                 空地配置。 

               E.P.4-4 △V4「綜合設計放寬之獎勵容積」勾選有誤，請 

                 更正之。 

               F.P.4-4 △V7為「符合建蔽率降低規定者之獎勵容積」非 

                 所載△V6，請檢討修正。 

             ○7 其他： 

               A.有關附件四檢附合併前東光段21-1等六筆地號土地登記 

                 影本，請補附其中東光段25地號之資料。 

               B.有關所附建築線指示影印本，查與原核備差異甚大，建 

                 請設計單位洽請建管單位釐清，並補充說明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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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C.P.0-1變更說明及理由多處文字誤植(如:5、42)，請查 

                 明修正。 

               D.有關本案垃圾處理量之估計，請引用最新數據(至少99 

                 年)。 

       2.請檢送修正通過後報告書(雙面印刷，並含歷次會議紀錄影本及 

         審議意見修正對照表)五份、電子檔光碟片二份辦理備查。 

(三)「全球人壽新竹市光武段 1050 等 1 筆地號商辦大樓新建工程」都

市設計審議審議案 

設計單位報告：略。 

討論：略。 

決議： 

1.本案依下列委員及相關單位意見修正後通過： 

(1) 有關交通影響評估部分，擬與鄰近開發區共享停車之規劃 

，請以滿足本案單獨之停車供給需求予以規劃。 

(2) 地下停車場進出採感應讀卡機方式管制，顯未考量獎勵停

車位之使用，請研擬妥適之停車管理機制。 

(3) 本案立面建材(玻璃)易致外周區熱負荷較大，請依規檢討

相關耗能量，並研擬相關節能計畫。 

(4) 請檢討緊急用昇降機數量設置，是否符合建築技術規則相

關規定。 

(5) 有關設於開放空間之戶外樓梯，請檢視其花台及天井之安

全措施，並考量其通氣問題。 

(6) 有關△V2 提供公益服務設施使用獎勵部分，請檢附本府目 

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之證明文件。 

(7) 交通處意見： 

    ○1 有關本案實設機車停車格數低於預測需求部分，開發單

位仍維持附1-附錄10-1～4所述之停車位共享管理計畫

辦理。 

    ○2 本案開發完成後之停車空間（含臨停需求等）應滿足自

身需求並基地內部化，未來不得以停車空間不足為由向

本市交通相關單位申請開放路邊停車；請納入買賣公

約、管理公約以及車位共用計畫同意書內，俾利使用者

與立約雙方知曉。 

    ○3 例假日、非例假日全時段應一併納入車位共用計畫實施

時段，以期能實質發揮互補功效，請檢討改善之。 

    ○4 修正後車位共用計畫內容仍需檢附經雙方簽署之同意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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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8) 都市發展處意見： 

              ○1 開發獎勵： 

A.有關獎勵係數△V7 法定空地檢討之 50%需臨本計畫所

指定之無遮簷公共開放空間及 50%需作為相鄰基地之

緩衝空間請補充說明其位置範圍。 

B.建築計畫資料表之各項「獎勵容積」欄位，請加註比

率。 

C.本案申請綠建築設計之獎勵容積乙節，請於備查報告書

內檢附與本府簽訂之協議書。 

              ○2 敷地及開發計畫： 

A.請依規檢視機械車位配置(如：編號 05)與法定停車

位、柱位(3,F)之淨寬，以利車行安全。 

B.請補充獎勵停車管理辦法。 

C.有關交通衝擊及停車規劃等相關審查意見，未見妥適

補充說明。 

D.請檢視地下室開挖範圍內之植栽覆土深度，並補充說

明之。  

              ○3 基本資料書表： 

A.有關修正辦理情形對照表之辦理情形「…依據市都委

會…」乙節，易與「都市計畫委員會」混淆，請修正。 

B.有關修正辦理情形對照表之參照頁碼，請檢視確實填

列(如：審議意見 4)。 

C.修正辦理情形對照表「都市發展處-6」審查意見 「配

置圖面積(請)標示指北方向…」文字誤植部分，請修

正。 

        2.請檢送修正通過後報告書(雙面印刷，並含歷次會議紀錄影本及 

審議意見修正對照表)五份、電子檔光碟片二份辦理備查。 

八、散會：下午 1 時 0 分。 

 


